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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 

泉教保[2004] 32号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 

关于转发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 

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属各学校： 
现将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

（闽教综[2004]66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地各校结合实际，在新
学年开学之际，切实加强师生的安全教育并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对

学校安全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及时整改安全隐患，以确保师

生安全和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稳定。 
 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 
 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二 OO四年九月十日 

 
主题词：教育  学校  安全  通知 
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未保办、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、 
        市安监局 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4年 9月 10日印发 



 2

 
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 

 
 

闽教综〔2004〕66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,各高等院校,厅直属学校: 

今年 8 月底，在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战胜了第 18

号强台风“艾利”，取得了防风抗灾斗争的全面胜利，实现了省委省

政府提出的“不死人，少损失”的目标。但是，强台风给各级各类学

校造成的各种安全隐患不容忽视。为确保学校及师生安全，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继续认真贯彻省委、省

政府和教育部有关安全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，按照“树立安全意识，

加强安全教育，健全安全制度，落实安全措施，减少伤亡事故”的要

求，进一步加大学校安全工作管理力度，将安全工作抓紧、抓实、抓

细、抓出更大成效，确保师生安全和学校正常教学秩序。 

二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立即组织有关人员，对学校安全

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严格查找强台风过后给安全造成的漏洞和事

故隐患，凡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要限期整改。特别要把学生宿舍和校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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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公寓、教职工宿舍、食堂、实验室、教室、图书馆、会议室等人

群集中场所作为检查的重点。对属于 D级危房的要立即停止使用或拆

除，属于其他级别危房的要限期尽快维修加固，绝不允许师生在没有

安全保障的校舍中上课和活动。位于江河两岸和山坡旁的学校，更要

密切注意由于堤坝年久失修、时有险情发生和一遇山洪暴发就会酿成

安全事故的状况，早做安排，随时提前把师生转移安顿到安全地带。

搞好预防，争取主动，确保师生的安全。 

三、目前正值秋游季节，各地各学校、幼儿园对户外集体活动要

精心组织，加强各个环节的安全防范工作，务必做到层层落实，责任

到人。凡不安全的地方或安全措施不落实的地方，不要组织学生前往。

特别要注意按照当地有关部门对车辆、船只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保证师

生员工乘用车辆和船只的安全。 

四、要进一步对师生进行预防溺水的安全教育，要反复强调中小

学生不得私自下水游泳，学习游泳必须由家长陪同，要把预防溺水的

规定当作学校的一项规章制度来执行，并广泛地与家长取得沟通与配

合，避免各种溺水事故的发生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四年九月九日 
 

主题词:教育   学校  安全    通知 

  抄送:教育部，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。 

 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04 年 9 月 9日印发 


